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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產負債表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114年03月31日及113年03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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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損益表 
綜合損益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及 112 年 1 月 1 日至 03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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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貼現及放款暨應收款備抵呆帳評估表 

               貼現及放款暨應收款備抵呆帳變動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說明：1. 購入或創始之新金融資產之減損作法，請參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5.5段辦理。 

      2. 依「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規定提列之減損差異得依表列 

         欄位分項表達或以總數表達。 

      3. 有關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產生之「模型/風險參數之改變」得依重大性原則 

         選擇單行列示，或得併入「匯兌及其他變動」中。 

      4. 應收款得依各種性質分別列示。如有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第5.5.15段採簡化 

        作法之應收帳款等，得參照相關公報之規定認列與衡量，及辦理揭露。 

12個月預期信

用損失

存續期間預期信

用損失(集體評

估)

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

失(個別評估)

存續期間預期信用

損失(非購入或創始

之信用減損金融資

產)

存續期間預期信用

損失(購入或創始之

信用減損金融資產)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九號規定提列

之減損

依銀行資產評估損失

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

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

規定提列之減損差異

合計

期初餘額 8,648                 -                     528,551                        -                           -                            537,199                 96,199                         633,398                       

因期初已認列之金融工具所產

生之變動:

   轉為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

   轉為信用減損金融資產

   轉為12個月預期信用損失

   於當期除列之金融資產

購入或創始之新金融資產

依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

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

法規定提列之減損差異

轉銷呆帳

轉銷呆帳後收回數

匯兌及其他變動

期末餘額 3,526                 524,374                        527,900                 95,748                         623,648                       

期初餘額

因期初已認列之金融工具所產

生之變動:

   轉為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

   轉為信用減損金融資產

   轉為12個月預期信用損失

   於當期除列之金融資產

購入或創始之新金融資產

依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

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

法規定提列之減損差異

轉銷呆帳

轉銷呆帳後收回數

匯兌及其他變動

期末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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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產品質 
逾期放款及逾期帳款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月 114 年 3 月 31 日 113 年 3 月 31 日 

業務別＼項目 
逾期放款金額

（說明 1） 
放款總額 

逾放比率

（說明 2） 

備抵呆帳金

額 

備抵呆帳覆

蓋率（說明

3） 

逾期放款

金額 
放款總額 

逾放比

率 

備抵呆帳金

額 

備抵呆帳

覆蓋率 

企業

金融 

擔保 0 0 0.00 0 0 0 0 0 0 0 

無擔保 0 13,981,589 0.00 622,135 0 0 17,282,955 0.00 926,989 0 

消費

金融 

住宅抵押貸款（說明 4）           

現金卡           

小額純信用貸款（說明 5）           

其他（說明 6） 擔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擔保 

放款業務合計 0 13,981,589 0.00 622,135   17,282,955 0.00 926,989 0 

 逾期帳款金額 應收帳款餘額 
逾期帳款比

率 

備抵呆帳金

額 

備抵呆帳覆

蓋率 

逾期帳款

金額 
應收帳款餘額 

逾期帳

款比率 

備抵呆帳金

額 

備抵呆帳

覆蓋率 

信用卡業務           

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承購業務(說

明 7) 
0 0 0 0 0 0 0 0 0 0 

說明：1、逾期放款係依「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規定之列報逾期放款金額；信用卡逾期帳款係依 94 年 7 月 6 日金管銀（四）字
第 0944000378 號函所規定之逾期帳款金額。 

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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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逾期放款比率=逾期放款/放款總額；信用卡逾期帳款比率=逾期帳款/應收帳款餘額。 

3、放款備抵呆帳覆蓋率=放款所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逾放金額；信用卡應收帳款備抵呆帳覆蓋率=信用卡應收帳款所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逾期帳款金額。 

4、住宅抵押貸款係借款人以購建住宅或房屋裝修為目的，提供本人或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所購(所有)之住宅為十足擔保並設定抵押權予金融機構以取得資金者。 

5、小額純信用貸款係指須適用 94 年 12 月 19 日金管銀（四）字第 09440010950 號函規範且非屬信用卡、現金卡之小額純信用貸款。 

6、消費金融「其他」係指非屬「住宅抵押貸款」、「現金卡」、「小額純信用貸款」之其他有擔保或無擔保之消費金融貸款，不含信用卡。 

7、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業務依 94 年 7 月 19 日金管銀(五)字第 094000494 號函規定，俟應收帳款承購商或保險公司確定不理賠之日起三個月內，列報逾期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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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免列報逾期放款或逾期應收帳款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4 年 3 月 31 日 113 年 3 月 31 日 

免列報逾期放款總餘額 免列報逾期應收帳款總餘額 免列報逾期放款總餘額 免列報逾期應收帳款總餘額 

經債務協商且依約履行之免列報

金額（說明 1） 

    

債務清償方案及更生方案依約履

行（說明 2） 

    

合計     

說明：1、依 95 年 4 月 25 日金管銀（一）字第 09510001270 號函，有關經「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通過案件之授信列報方式及資訊揭露
規定，所應補充揭露之事項。 

2、依 97 年 9 月 15 日金管銀（一）字第 09700318940 號函、105 年 9 月 20 日金管銀法字第 10500134790 號，有關銀行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
前置調解、更生及清算案件之授信列報及資訊揭露規定，所應補充揭露之事項。 

 

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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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114 年 3 月 31 日 113 年 3 月 31 日 

排名

(說明

1) 

公司或集團企業所屬

行業別(說明 2) 

授信總餘

額 

(說明 3) 

占本

期淨

值比

例(%) 

公司或集團企業所

屬行業別(說明 2) 

授信總餘

額 

(說明 3) 

占本期

淨值比

例(%) 

1 
42369695 公司(或集團)

電力供應業 
4,143,369 241.72 

72976520 公司(或集

團)電力供應業-民營 
4,634,156 325.78 

2 
72976520 公司(或集團)

電力供應業 
3,433,379 200.30 

42369695 公司(或集

團)電力供應業-民營 

 

4,004,260 281.50 

3 
50898557 公司(或集團)

電力供應業 
2,635,762 153.77 

50898557 公司(或集

團)電力供應業-民營 
3,797,606 266.97 

4 
83167167 公司(或集團)

金融及保險業-民營 
2,027,802 118.30 

83167167 公司(或集

團)金融及保險業-民

營 

3,575,080 251.33 

5 
93496104-公司(或集

團)金融及保險業-民營 
1,124,651 65.61 

24787211 公司(或集

團)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民營 

1,271,853 89.41 

6 

 

24787211 公司(或集團)

電力供應業 
532,815 31.08 

72976520 公司(或集

團)電力供應業-民營 
4,634,156 325.78 

7. 

93483797-公司(或集

團)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民營 

83,811 4.89    

       

說明：1、依對授信戶之授信總餘額排序，請列出非屬政府或國營事業之前十大企業授信戶名稱，若該授信戶係

屬集團企業者，應將該集團企業之授信金額予以歸戶後加總列示，並以「代號」加「行業別」之方式

揭露【如 A 公司（或集團）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若為集團企業，應揭露對該集團企業暴險最

大者之行業類別，行業別應依主計處之行業標準分類填列至「細類」之行業名稱。 

2、集團企業係指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六條之定義者

。 

3、授信總餘額係指各項放款(包括進口押匯、出口押匯、貼現、透支、短放、短擔、應收證券融資、中放、中

擔、長放、長擔、催收款項)、買入匯款、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承購、應收承兌票款及保證款項餘額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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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 
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新臺幣）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 至 90 天

（含） 

91 至 180 天

（含） 

181 天至 1 年

（含） 
1 年以上 合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3,256,705 0 1,584,410 15,366,915 20,208,030 

利率敏感性負債 1,256,000 600,000 0 9,033,811 10,889,811 

利率敏感性缺口 2,000,705 -600,000 1,584,410 6,333,104 9,318,219 

淨值 2,172,660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185.57%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428.89% 

說明：1、銀行部分係指全行新臺幣之金額，且不包括或有資產及或有負債項目。 

2、利率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益或成本受利率變動影響之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 

3、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4、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指新臺幣利率敏感性資產與利率敏感性負
債） 

 

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美金） 

  單位：美金千元，％ 

項目 
1 至 90 天

（含） 

91 至 180 天

（含） 

181 天至 1 年

（含） 
1 年以上 合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1,700,839 0 0 9,740 1,710,579  

利率敏感性負債 1,755,000 0 0 160,360 1,915,360  

利率敏感性缺口 (54,161) 0 0 (150,620) (204,781) 

淨值 (13,769)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89.31%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1,487.30%  

說明：1、銀行部分係指全行美金之金額，且不包括或有資產及或有負債項目。 

2、利率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益或成本受利率變動影響之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 

3、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4、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指美金利率敏感性資產與利率敏感
性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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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獲利能力 
 

單位：% 

項       目 114 年 3 月 31 日 113 年 3 月 31 日 

資產報酬率 
稅前 0.76 -1.04 

稅後 0.53 -0.85 

淨值報酬率 
稅前 48.19 -62.82 

稅後 33.83 -51.30 

純益率 41.33 -180.41 

 

 

 

 

  

 

 

說明：1、資產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資產 

2、淨值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淨值 

3、純益率＝稅後損益÷淨收益 

4、稅前（後）損益係指當年一月累計至該季損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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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0 至 10 天 11 天至 30 天 31 天至 90 天 91 天至 180 天 181 天至一年 超過一年 

主要到期資

金流入 

        

154,660,629 

 

21,705,812 35,164,426 14,609,537 36,905,979 24,366,016 21,908,859 

主要到期資

金流出 
162,327,300        21,080,761 34,272,006 16,226,334 33,415,854 31,413,214 25,919,131 

期距缺口           

-7,666,671 
 

625,051 892,420 -1,616,797 3,490,125 -7,047,198 -4,010,272 

 

說明：銀行部分係指全行新臺幣之金額。 

 

 

美金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單位：美金千元 

  

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0 至 30 天 31 天至 90

天 

91 天至 180 天 181 天至一年 超過一年 

主要到期資

金流入 
7,429,550  3,303,142  1,742,162  1,151,811 975,530 256,905 

主要到期資

金流出 
7,314,688  2,879,217  1,736,984  1,281,155 741,600 675,732 

期距缺口 114,862 423,925 5,178  -129,344 233,930 -418,827 

 

 

 

 

 

說明：1、銀行部分係指全行美金之金額。 

2、如海外資產占全行資產總額百分之十以上者，應另提供補充性揭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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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出售不良債權交易資訊 

一、出售不良債權交易彙總表         114 年 3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交易 

日期 
交易對象 

債權組成內

容（說明 1） 

帳面價值

(說明 2) 
售價 處分損益 

附帶約定條件

（說明 3） 

交易對象與

本行之關係

（說明 4） 

        

        

說明：1、債權組成內容，請述明具體債權類型，例如信用卡、現金卡、住宅抵押貸款、應收帳款等債權。 

2、帳面價值為原始債權金額減備抵呆帳後餘額。 

3、如有附帶約定條件，請揭露附帶約定條件內容，如利潤分享條件、附買回或附賣回條件。 

4、關係請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之關係人類型填列，如為實質關係人應具體述明關係之判斷基

礎。 

5、本表請註明:「出售不良債權予關係人之詳細交易資訊，請詳格式 N 關係人交易（四）之揭露。」 

二、出售不良債權單批債權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不含出售予關係人者），應就各該

交易揭露下列資訊：（說明 1） 

交易對象： Nil    處分日期：  Nil      單位：新臺幣千元 

債權組成內容 債權金額 帳面價值 售價分攤（說明 3） 

企

業

戶 

擔保    

無擔保    

個

人

戶 

擔保 

住宅抵押貸款    

車貸    

其他    

無擔保 

信用卡    

現金卡    

小額純信用貸款（說明 4）    

其他    

合計    

說明：1、本表請依實際出售批數自行增列，逐批填列。 

2、債權金額係指買方得自債權人求償之債權金額，包括出售不良債權之餘額（未扣除備抵呆帳前之

帳列金額）與已轉銷呆帳金額之和」。 

3、售價分攤係將總售價，依銀行於出售債權時對各類出售債權進行可收回價值之評估，並據以進行

售價分攤。  

4、小額純信用貸款係指須適用 94 年 12 月 19 日金管銀（四）字第 09440010950 號函規範且非屬信

用卡、現金卡之小額純信用貸款。 

Nil 

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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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

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說明：1、活期性存款比率＝活期性存款÷全行存款總餘額；定期性存款比率＝定期性存款÷全行存款

總餘額；外匯存款比率＝外匯存款÷存款總餘額。 

2、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3、各項存款不含郵政儲金轉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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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小企業放款及消費者貸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4 年 3 月 31 日 113 年 3 月 31 日 

中小企業放款                  0                   0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0%                  0%    

消費者貸款         -         - 

消費者貸款比率         -         - 

說明：1、中小企業放款比率＝中小企業放款÷放款總餘額；消費者貸款比率＝消費者貸款÷放款總餘額。 

2、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予以界定之企業。 

3、消費者貸款包括購置住宅貸款、房屋修繕貸款、購置汽車貸款、機關團體職工福利貸款及

其他個人消費貸款（不含信用卡循環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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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單位：新臺幣千元，% 

 

 

 

  說明：1、平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平均值計算。 

2、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應按會計科目或性質別分項予以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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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主要外幣淨部位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4 年 03 月 31 日  113 年 03 月 31 日 

主要外幣淨部位 

(市場風險) 

原幣 折合新臺幣 原幣 折合新臺幣 

USD      50,628 

 

AUD      2,988 

 

EUR        349 

 

ZAR       2,041 

 

CNH        492 

      1,682,426 

 

       62,156 

 

       12,545 

 

        3,708 

 

        2,251 

USD      10,909 

 

EUR       3,407 

 

AUD        315  

 

ZAR      2,042 

 

CNH        492 

        348,784 

 

      117,350 

 

        6,547 

 

        3,448 

 

    2,167 

 

 

 

說明：1、主要外幣係折算為同一幣別後，部位金額較高之前五者。 

2、主要外幣淨部位係各幣別淨部位之絕對值。 

  



 

 17 

十五、特殊記載事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案由及金額 

 

最近一年度負責人或職員因業務上違

反法令經檢察官起訴者 

無 

最近一年度違反法令經主管機關處以

罰鍰者 

無 

最近一年度缺失經主管機關嚴予糾正

者 

無 

最近一年經主管機關依銀行法第 61

條之 1 規定處分事項 

無 

最近一年度因人員舞弊、重大偶發案

件或未切實依「金融機構安全維護注

意要點」之規定致發生安全事故，其

年度個別或合計損失逾五千萬元者 

無 

重大資產買賣處分情形 無 

其他 無 

註：最近一年度係指自揭露當季往前推算一年。 

 


